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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的规定及实施细则（修订） 

 

为落实中央关于“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要项目安排、大额度资

金的使用，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”的制度（以下简称“三重一大”制度），

推动非常规油气科学技ಽ쬀ǒ

ǒǒǒ

推动金的使ቆ



15．国内外重要合作和交流事项； 

16．院党委、院行政领导班子自身建设； 

17．领导班子认为应当集体研究决定的其他重要问题。 

（二）重要干部任免 

1．院内内设机构领导、工会干部等提名； 

2．后备干部推荐、选拔； 

3．学术委员会、学位委员会负责人和成员的提名。 

（三）重要项目安排 

1．未列入预算的 10 万元以上（含 10 万元）的房屋修缮项目、大宗物资、

设备采购等； 

2．国内外合资、合作的重大项目（含合作办学）及对外投资项目； 

（四）非常规院大额度资金的使用 

1．每年经费的预算、决算； 

2．教职工的各项福利津贴和奖金的发放标准； 

3．预算外 1 万（含 1 万）元以上的资金及办公经费等的使用。 

二、集体决策的机制和程序 

（一）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机制和分工及参与集体决策的范围 

院党委会研究决定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院行政工

作中的重大问题。 

参加院党委会成员为全体党委委员，必要时有关研究所领导、工会主席、支

部书记等可以列席。 

院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制度（简称党政联席会）实行院长负责、党委监督

保证体制。凡涉及院层面的重大改革发展事项由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，参会

人员为院党委委员、领导班子及党政办主任。会议一般由党委书记主持，必要时

有关研究所领导、工会主席可列席。适时可邀请主管校领导出席。 

（二）民主决策程序 

第一步：提出提案。根据工作需要，联席会成员一般要提前准备和提出所需

决策问题的提案； 

第二步：召集会议充分讨论。召集决策人员对提案充分讨论； 

第三步：表决。到会人数超过应参会人数的三分之二（不含三分之二）时方

可对提案进行表决； 

第四步：通过表决。超过表决人数二分之一以上（不含二分之一）人员同意

的提案方为通过； 

第五步：详细记录表决结果，特别是要详细记录不同意见。 

三、检查考核与责任追究 



1．非常规院及各研究所执行“三重一大”规定情况，作为非常规院及各研

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。 

2．对未执行“三重一大”规定的主要负责人，非常规院提出批评或向学校

有关部门汇报；造成较为严重后果的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中共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党委  

二○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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